2024年度政府办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预算法》有关“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对预算支出情况开展绩效评价”的规定，全面掌握部门资金使用情况及取得效果，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按照《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结合实际情况，我办对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现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1、部门基本情况
(一)协助区政府领导同志审核和组织起草以区政府、区政府办公室名义呈报、传达、发布的公文;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和区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的讲话;收集、整理、传递政务信息，为区人民政府领导决策和指导工作提供信息服务;根据区政府领导同志的指示和区政府工作部署，对涉及全局性工作的重大课题进行调查研究，及时反映情况，提出对策建议。
    (二)负责区政府全会、常务会议、区长办公会、专题会议和政府有关会议的牵头组织、会议通知，会议记录、会议纪要。
    (三)研究区政府部门和各街道、乡镇向区政府提出的请示，提出审核意见，或对区政府部门间的分歧事项提出处理意见，报区政府领导同志审批、决定。
    (四)负责对区政府重大事项、重要工作、重点项目、重要会议和重要文件精神，以及区政府领导同志指示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督查督办，并及时向区政府领导同志报告情况。
    (五)负责区政府日常值班工作和应急值班的统筹安排工作，及时接收上级电文、电报、电话、通知，并传达区政府各类通知和指令，及时报告重要情况，传达区政府领导同志指示，协助区政府领导同志组织处理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负责区政府应急委的日常工作和全区应急管理工作。
(六)负责人大代表意见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的牵头汇总、监督和督促工作。
    (七)负责全区的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工作。
    (八)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全区机关事务服务工作。
(九)负责区政府办财务工作。
(十)牵头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协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等工作。
    (十一)指导和监督区金融工作办公室的相关工作。
(十二)承办区政府和区政府领导同志交办的其他事项。
2、机构设置及决算单位构成
（一）内设机构设置。雁峰区政府办单位内设机构包括：内设机构股室7个：区政府督查室、区政府值班室、区政府机要保密室、建议提案办理组、后勤服务组、财务室、信息组；二个事业单位：禁毒办、金融办。
3、人员情况
2024年12月31日止我办在职人员274人，其中行政人员31人，非参公事业人员18人，其他人员225人。因机构改革人员本单位调整其他人员增加。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是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2024年基本支出预算安排2477.1万元，实际支出2477.1万元，完成预算安排的100%。人员经费支出2419.67万元，占基本支出的97.68%；日常公用经费支出57.43万元，占基本支出的2.32%。
   （二）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是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2024年度办公室无专项预算安排，其他项目预算安排904.93万元，实际支出904.93万元，完成预算安排的100%。项目分11项目项，其中：治超交通经费75.71万元，占项目支出的12%，主要用于对重点区域、重点路段、重点货运车辆违法行为的打击。重点民生实事考核及人大政协建议提案办理工作36.17万元，占项目支出3.96%，主要用于人大政协建议提案办理及重点民生实事考核。闯创干和重大项目建设真抓实干先进个工作经费4.8万元，高质量发展、真抓实干、聚力中心化工作经费309.8万元，占项目支出34.77%。主要用于争先创优、经济高质量考核奖励等奖励专项资金。禁毒经费209万元，占项目支出23.1%主要用于禁毒事务中心宣传及督查支出。车江铜矿污水处理经费20万元，占项目支出2.21%，用于车江铜矿污水处理；侵犯软件著作权案件再审鉴定经费60万元，反恐及交通安全经费52.45万元，占项目支出12.43%主要用于安全方面开支。不停车检测系统设施建设21万元，占项目支出2.32%主要用于治超方面开支。工作及发展经费30万元、部门经费86万元占项目支出12.82%主要用于工作运转方面开支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区政府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紧紧围绕全区发展大局和中心工作，认真履行参谋辅政、统筹协调、督促检查、服务保障等职责，不断提升“三服务”水平，为全面落实“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全力以赴打好“发展六仗”，大力实施“制造立市、文旅兴城”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区域中心化进程、建成“一核四新”贡献力量。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得分97分，具体情况如下：
(一)预算执行率(分值10分，得8分，扣2分)
财政拨款年初预算数1088.47万元，全年预算数3385.52万元，全年执行数3385.52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二)产出指标(分值50分，得49分，扣1分)
1、数量指标(分值20分，得20分，未扣分)
⑴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年度指标值：138件，实际完成值：138万件，分值5分，得分5分。
集中力量推动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牵头承办市、区人大代表建议及市、区政协提案138件
⑵毒情大排查，年度指标值：1次，实际完成值：完成，分值4分，得分4分。
    全面梳理群众最关切、最直接、最期盼的现实利益问题，
 ⑶值班值守工作，年度指标值：全年24小时值班，实际完成值：全年24小时值班个，分值5分，得分5分。
  严格按照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节假日值班制度，落实3级值班制度，县级领导带班，副县级值班，科级值班员值班。区政府总值班室共接市电话通知、传真、文件等信息900条左右，突发事件12起，其中向市政府上报突发事件12起。
    ⑷督办督查转交办结率，年度指标值：100%，实际完成值：100%，分值5分，得分5分。
   坚持把督查督办作为推动工作落实的重要抓手，不断完善督查督办制度，充实督查人员力量，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全年督促落实区长调研5次，民生实事督查每月一次，各类交办事项均已办结。
2、质量指标(分值10分，得10分，未扣分)
⑴公文办理高效有序，年度指标值：发文办文运转顺畅，实际完成值：快、稳、严、准、细、实，分值4分，得分4分。
公文办理高效有序。保持文件运转顺畅，。全年以政府（办公室）名义下共发文211件,其中包括会议纪要31件，收文875件。
⑵服务保障重大会议、活动质量，年度指标值：会议、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实际完成值：零失误、零差错，受到领导和会议、活动主办单位一致好评，分值2分，得分2分。
    累计组织区政府常务会11次、区政府党组会议11次、政府全体会议1次、区长办公会7次、区长碰头会7次。
⑶政务信息报送，年度指标值：及时有效，实际完成值：城区排名第一，分值2分，得分2分
共累计报送市政府办政务信息34篇，为省、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较好的信息服务。其中《衡阳市雁峰区“三个一”建设商圈法治驿站》被省政府办公厅采用。
⑷治超工作，年度指标值：加大对重点区域、重点路段、重点货运车辆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实际完成值：整治行动72次，加装了“同框同屏”自动抓拍系统，分值2分，得分2分。
  牵头开展了顽瘴痼疾治超集中整治、百吨王整治、凌晨突击整治、“小吨大标”集中整治、非法改拼装车辆超限超载运输集中整治行动72次，共发放治超工作宣传手册5000本，查获路面治超超限超载货运车辆49台，非现场执法超限超载车辆50台，处罚金额约273000万元。对全年运输量达到15万吨的4家混凝土重点源头企业多次进行装载、过磅、放行、记录等全过程业务指导、督导。组织召开货运源头治超信息平台建设推进会，全面完成重点源头企业管理任务。强化科技治超力度，加装了“同框同屏”自动抓拍系统，在市治超办的指导下，牵头制定全市“非限”执法标准化文书，得到市治超办的充分肯定。
3、时效指标(分值10分，得10分，未扣分)
⑴禁毒污水检测，年度指标值：40>Q≥25，实际完成值：完成，分值2分，得分2分。
⑵十类重点人员毛发、尿液检测，年度指标值：100%，实际完成值：100%，分值4分，得分4分。
对44家娱乐场所及重点部位不定期开展污水毒品检测。完成298名社戒社康人员、157名社会面吸毒人员的毛发检测。
⑶督办督查工作，年度指标值：有计划、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各项督查活动，实际完成值：各类交办事项均已办结。圆满完成了省政府、市政府督查室交办事项，分值4分，得分4分。
4、成本指标(分值10分，得10分，未扣分)
⑴资金使用合规性，年度指标值：合规，实际完成值：合规，分值4分，得分4分。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合理安排预算收支；预算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单位财务管理制度规定，资金支付有完整的审批流程和手续；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⑵公用经费控制率，年度指标值：≤100%，实际完成值：100%，分值4分，得分4分。2024年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额57.43万元，实际支出57.43万元，公用经费控制率100%。
⑶“三公经费”控制率，年度指标值：≤100%，实际完成值：71.58%，分值2分，得分2分。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安排12万元，实际支出8.59万元，“三公”经费控制率71.58%。
(三)效益指标(分值30分，得30分，未扣分)
1、社会效益指标(分值20分，得20分，未扣分)
⑴禁毒工作，年度指标值：绩效考核结果，实际完成值：绩效考核全市第一，分值5分，得分5分
落实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禁毒工作一月一调度，将禁毒工作纳入区委平安建设工作，今年禁毒工作绩效考核在全市排名第一。
⑵规范工作运转，年度指标值：不断推动工作作风优化提升，实际完成值：有力保障政府各项工作精准规范高效运转，分值5分，得分5分。
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在正常保障办公室运转的情况下，大幅压缩日常办公费用相关开支，不断推动工作作风优化提升。同时，加强对政府序列各部门办公室的业务指导、沟通联络，有力保障政府各项工作精准规范高效运转，开展了全区政府系统政务信息培训工作，切实提高各部门办公室业务水平。
⑶保密工作，年度指标值：不发生违反保密法律法规行为，实际完成值：未发生违反保密法律法规行为，分值2分，得分2分。
积极履行保密职责，严格做好机要保密工作，建好公文传输内、外网，未发生泄密事件。
⑷预决算信息公开，年度指标值：按要求公开，实际完成值：已按照规定内容在规定时限内公开预决算信息，分值2分，得分2分。
2、生态效益指标(分值4分，得4分，未扣分)
⑴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年度指标值：不断加强节能管理，持续推进节能改造，实际完成值：按要求完成，分值4分，得分4分。节约型机关示范创建方案顺利施行，对能耗平台功能进行优化升级。
⑵可持续影响指标(分值6分，得6分，未扣分)
  群众防毒拒毒能力，年度指标值：提高，实际指标值：提高，分值6分，得分6分。
   加大宣传教育，配合协助衡阳市禁毒委在市图书馆承办“书香伴我，以读拒毒”活动，深入推进禁毒宣传“六进”活动，组织禁毒志愿者走进学校、社区、企业、家庭、场所、农村，联合雁南关爱之家开展文艺演出12场，发布禁毒工作动态、禁毒知识新闻稿件近40余篇。
(四)满意度指标(分值10分，得10分，未扣分)
⑴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办理满意度，年度指标值：≥90%，实际完成值：100%，分值5分，得分5分。
⑵禁毒工作民调群众满意度，年度指标值：全省前100名，实际完成值：全省前86名，分值5分，得分5分。
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是预算执行率有待进一步提高。预算执行不到位
二是年初部门预算前瞻性有待进一步加强。年初部门预算编制不够精准，年中追加了部分预算。
七、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进一步提高预算执行率。加强预算执行动态分析，针对项目跨年度结算的问题，争取项目尽早计划、尽早开展、尽早结算，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加大对《湖南省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宣传和培训，增强绩效目标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规范性，强化预算支出责任，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